
市中级法院出台三项机制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立完善涉企业破产案

件办理机制，12 月 27 日，市中级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全体

会议，审议《破产管理人财政专项援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试

行）》《破产案件管理人考核办法（试行）》《执行案件移送破

产审查实施细则（试行）》等三项制度。会议由党组书记、

院长林晓峰主持，在家审判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三项制度的制订目的、目标任务、适用范围、

适用规范、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逐条深入研讨，就进一步

完善破产管理人财政专项援助资金管理使用、破产案件管理

人考核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有效衔接等方面提出意见



建议，并原则上审议通过。 

林晓峰院长表示，“办理破产”是对标对表构建一流国

际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指标，全市法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在简化破产案件办理、提升审判执行质效等方面下功夫，

推动企业破产处置工作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他要求，

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制度机制建设。以优化完善审判工作流

程为突破口，建立完善简单破产案件快速审理、破产涉税问

题联动、破产企业金融协作、破产重整和解、企业信用修复

等机制，规范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提升破产财产变价率，构

建“立审执破”一体推进的破产审判新格局，推动破产审判

工作提质增效。二要积极探索降低办理破产成本方式方法。

要依托诉讼服务网、智慧破产管理平台信息化、智慧化手段，

通过网络立案、网络听证、网络债权人会议、网络查控财产、

网络询价、网络拍卖等方式，降低送达、公告、通知的成本，

减少财产调查、变价处置费用，加快案件办理进程，提高债

权回收率。要充分运用预重整手段，畅通庭外重组和庭内重

整程序衔接，降低程序衔接运转成本。三要继续加强府院联

动。要增强大局意识，立足全市营商环境优化，充分利用云

浮市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本院的有利条件，加强法院与政府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共同

研究解决企业破产处置中涉及的民生保障、资产处置、金融

协调、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推动破产处置工作顺利进行。 

 


